
支持国际医疗基地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在保定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支持国际医疗基地打造生命健康产业发展高地，推动国际医疗基地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措施。
一、支持国际医疗基地标准化建设。支持国际医疗基地相关单位参与制定国家、行业、省、市地方标准，对于主持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河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的，每个项目分别资助经费30万元、20万元、10万元、3万元。（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财政局）
二、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支持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按照不超过平均总投资60%的比例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按照不超过总投资的80%的比例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支持。借助省、市引导基金，探索设立子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特许经营权、政府采购合同、收费权、知识产权贷款抵押等融资方式，支持我市生物医药制造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责任单位：国际医疗基地管理委员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科学技术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保定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保定市分行、市产业引导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三、畅通药械进口渠道。支持国际医疗基地依托石家庄药品进口口岸开展药品、医疗器械进口业务，快速通关放行;鼓励根据药品、医疗器械进口需要建设保税仓，探索实施保税仓“分送集报”出仓模式，支持保税仓提供物流、运输、仓储、配送等服务。（责任单位：保定海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支持生物医药企业和项目纳入“豁免清单”。将国际医疗基地区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生物医药企业和项目及时纳入“豁免清单”，确保符合生态环境监管要求的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夏季臭氧管控等期间不停工、不停产、不限产。（责任单位：国际医疗基地管理委员会、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
五、支持引进高层次人才。支持和鼓励国际医疗基地医疗机构加强与国内外医疗机构的合作交流，引进国际和国内高层次医学人才，对引进的高层次医学人才，符合条件的可纳入“燕赵英才卡”范畴，在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为满足高层次医学人才的住房需求，持卡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130万元且不受缴存余额及缴存时间系数限制；持卡人未成年子女在保定市域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教育局）
六、取消京津冀三地异地就医备案手续。京津冀参保人在三地定点医药机构就医实行“免备案、直接结算”执行参保地医保报销政策。（责任单位：市医疗保障局）
七、京津专家手术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支持定点医疗机构基于合理成本，依据医疗服务技术含量、医疗风险程度，兼顾成本和市场供求，综合考虑群众承受能力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价格制定。（责任单位：市医疗保障局）
八、提高中药产品报销比例。对国际医疗基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城乡居民使用政策范围内中医药(包括:中成药、中药饮片、中医诊疗项目，列入报销药物目录的中药制剂)治疗的医药和诊疗费用支付比例相比使用西药提高5个百分点。（责任单位：市医疗保障局）
九、加大医保支付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住院病例结算信息中京津专家技术劳务费，在按病种分值（DIP）付费中折算成分值予以加成，对运用符合条件的创新药品导致费用较高的病例纳入特例单议。（责任单位：市医疗保障局）
十、支持医保信息化联通对接。支持国际医疗基地开展医保码、医保移动支付、医保电子处方、医保电子结算凭证等数字化服务应用，在医保信息系统对接等方面予以支持；扩大住院和门诊电子病例在医疗机构之间的共享应用范围，强化电子病历数据质控管理；鼓励电子病历数据合规应用于创新药企业研发。（责任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数据局）
十一、支持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国际医疗基地内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时，不受正式运营时间、诊疗人次等限制，开业即纳入医疗保障定点、门诊统筹定点和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做到“开业即享”。（责任单位：市医疗保障局）
十二、支持科教融合创新发展。大力支持我市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生命健康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对获得国家科技奖项（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的项目主持完成单位，最高按照特等奖50万元、一等奖30万元、二等奖15万元给予奖励。对获得省科技奖项（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的项目主持完成单位，最高按照一等奖30万元、二等奖15万元、三等奖10万元给予奖励。（责任单位：市科学技术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教育局、市财政局）
十三、支持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创业。大力支持我市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生命健康领域开展创新创业。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在保创业的，可申请额度不超过3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可申请额度不超过400万元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责任单位：市科学技术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教育局）
十四、加强前沿领域研发布局。在国际医疗基地优先布局精准医疗、现代中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康复、细胞等产业，在细胞基因治疗、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技术领域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对符合国家发展战略方向、突破卡脖子技术、国产替代类项目，在立项、土地利用、资金筹措、审评审批等方面给予“特例单议”支持。（责任单位：国际医疗基地管理委员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科学技术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根据分工落实）
十五、支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通过GMP认证后新增生产品种。允许通过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的中药饮片企业，在具备相应生产范围及生产条件，并完成工艺验证等相关验证的前提下，向市级药品监管部门报告后即可生产销售。（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十六、鼓励申报国家级、省级试点示范。对申报成功的国家级、省级试点示范，在提高现有工业用地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企业提高开发建设强度，放宽建筑层数、容积率等指标，简化建设审批程序，可“一事一议”给予支持。（责任单位：国际医疗基地管理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市直部门）
该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我市其他同类政策与本措施不一致的，按照从高从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执行期间如遇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规定调整的，从其规定。



